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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辦人／部門

I 與政府當局舉行會議與政府當局舉行會議與政府當局舉行會議與政府當局舉行會議

研究條例草案的委員會審議階段修正案擬稿

(立法會CB(1)818/99-00(01)號文件  —— 在會議席上提
交的委員會審議階段修正案擬稿 (於 2000年 1月 15日發出
的第九稿 ))

財經事務局首席助理局長由條例草案第 3條開
始，向委員簡述政府當局提出的委員會審議階段修正案

擬稿。

條例草案第 8條

2. 財經事務局首席助理局長解釋，條例草案第

8(3)條的擬議委員會審議階段修正案旨在澄清，認可控
制人或任何代表認可控制人行事的人在履行條例草案

第 8(1)條所規定的公共責任時可獲得的法律責任豁免，
亦適用於認可控制人的董事局及其委員會。他告知委

員，《證券交易所合併條例》 (第 361章 )第 27A條將會作
出相應修訂，以便向香港聯合交易所 (下稱 “聯交所 ”)的
董事局及其委員會提供相同豁免。至於香港期貨交易所

(下稱 “期交所 ”)，證券及期貨事務監察委員會 (下稱 “證
監會 ”)市場監察高級總監葛卓豪先生表示，《商品交易
條例》(第 250章 )中並無對等條文規定期交所須履行公共
責任，因此《商品交易條例》無需作出類似《證券交易

所合併條例》的相應修訂。財經事務局首席助理局長表

示，綜合的《證券及期貨條例草案》內會載有有關增加

對兩間交易所及其相聯結算所的規管的建議。關於董事

的法律責任問題，將會在該條例草案的範圍內處理。



經辦人／部門

3

政府當局

3. 主席認為，在本條例草案處理上述問題會較為

恰當。他建議修訂條例草案第 8(3)條，藉以擴大豁免範
圍，從而涵蓋認可控制人、其交易所及結算所的董事局

及委員會。政府當局答允考慮主席的建議。

政府當局

4. 助理法律顧問 6重申，他關注到，在有關的現
行法例下，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 (下稱 “交易結算
公司 ”)的部分附屬公司須履行類似條例草案第 8(1)條所
規定的公共責任，因此交易結算公司及其附屬公司在履

行各自的法定責任方面或會出現意見分歧。政府當局表

示，如出現上述分歧，交易結算公司的決定將會凌駕其

附屬公司的決定。不過，政府當局同意重新草擬該條

文，盡可能消除上述衝突。

政府當局

5. 主席指出，條例草案第 8(2)條中的 “責任 ”(duty)
一詞並不恰當。他建議以 “義務 ”(obligation)取代。政府當
局答允作出所需修訂。

條例草案第 22條

6. 委員察悉，條例草案第 22(3)(d)條規定交易結
算公司須向香港中央結算有限公司 (下稱 “香港結算公
司 ”)提 供 擔 保 。 助理 法 律 顧 問 6指 出 ， 條 例 草 案 第
22(3)(d)(i)條規定的擔保範圍，較諸交易結算公司章程
大綱所規定的擔保範圍更為廣泛。他認為該兩條條文的

擬寫方式必須一致。

7. 財經事務局首席助理局長回應時表示，條例草

案第 22(3)(d)(i)條的目的，是確保合併後交易結算公司
會按照香港結算公司目前所享有的擔保，向該公司提供

相同款額的擔保。當局不會反對交易結算公司向香港結

算公司提供更大額的擔保。

新訂的附表 1

8. 委員察悉，新訂的附表 1第 1部及第 2部會指明
哪些人或哪些類別的人是有聯繫者或不是有聯繫者，而

第 3部則會指明哪些人不是間接控制人。葛卓豪先生表
示，第 1部將會暫時留空，第 2部會包括結算所或其代名
人、某認可控制人某次成員大會上身為主席並獲某人委

任為投票代表以致有權就該公司行使表決權的人，以及

委任某認可控制人某次成員大會上的主席為投票代表

的人。至於第 3部，葛卓豪先生表示，雖然該部的用意
是將基金經理、保管人、代理人公司及繼續在進行業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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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當局

活動的人豁除於次要控制人的定義的適用範圍，但條文

中不會給予該等人士廣泛豁免，因為證監會認為較恰當

的  做法是在不抵觸該項豁免附帶的適當條件下，按個
別情況處理他們的申請。主席表示，若政府當局能在條

例草案恢復二讀辯論時澄清其用意，將可釋除該等專業

人士對豁免條文的憂慮。政府當局察悉上述意見。

9. 主席亦對新訂的附表 1第 3部的擬寫方式表示
保留。政府當局表示，該條文是以《銀行業條例》(第 155
章 )及《保險公司條例》 (第 41章 )的相若條文為藍本。

新訂的附表 4

10. 委員察悉，條例草案中載有相應修訂的原有附

表 2，將會重新編排成為附表 4。

11. 新訂的附表 4第 65條旨在修訂《證券交易所合
併條例》中有關聯交所制定《上市規則》的權力的第 34
條。就此，主席認為，為處理可能出現的利益衝突，證

監會應獲賦權就交易結算公司及其附屬公司的上市事

宜制定規則，以及監察其在上市後的業務活動。此外，

為清晰起見，證監會此項制定規則的權力應在條例草案

第 13條處理有關認可控制人上市的事宜的條文中予以
訂明。

政府當局

12. 法案委員會察悉政府當局的解釋，即合併後，

聯交所會繼續制定及施行《上市規則》。倘若交易結算

公司或其附屬公司在證券交易所尋求成為上市公司時

出現利益衝突，《證券交易所合併條例》的新訂第 34(2B)
條會賦予證監會備用權力，使證監會可制定規則，以解

決有關衝突。證監會預期該會與交易結算公司將會進行

對話，以解決任何可能出現的利益衝突。如有需要，證

監會會要求聯交所對其規章作出適當修改。倘若聯交所

拒絕作出任何修改，證監會將有權根據新訂的第 34(2B)
條廢除或修訂有關規章。政府當局證實，供市場遵從的

《上市規則》只有一套。政府當局答允修改該新訂條文

的用意。

II 其他事項其他事項其他事項其他事項

條例草案的立法時間表

13. 財經事務局首席助理局長表示，為了讓交易

結算公司及其附屬交易所和結算所有充裕時間完成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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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施合併而需要進行的所有程序，政府當局打算將條例

草案恢復二讀辯論的日期，由原定的 2000年 3月 1日提前
至 2000年 2月 23日。委員察悉，法案委員會將於 2000年 2
月 11日於內務委員會會議席上提交報告。

下次會議日期

14. 委員獲提醒，下次會議將於 2000年 1月 20日上
午 8時 30分舉行，以便繼續研究有關的委員會審議階段
修正案擬稿。

15. 會議於下午 12時 40分結束。

立法會秘書處

2000年 9月 18日


